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資賦優異教育工作小組章程要點

壹、依據：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年度資賦優異教育實施計畫。
貳、目的：落實辦理學校資賦優異教育工作之行政分工與合作及相關支援，提供資賦優異教育學生整合性服務。
參、工作任務：
一、建立學校資賦優異教育支援體系及資源網絡。
二、辦理校內學術性向資賦資賦優異班鑑定安置工作，協助資賦優異教育學生安置適當教育環境。
三、針對學生學習需求進行課程與教學研究，並發展適性教學及多元評量檢核學習成果。
四、提供家長資賦優異教育相關的親職教育研習與資訊。
五、規劃教師資賦優異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六、辦理校內資賦優異教育宣導工作。
七、協調各處室提供資賦優異學生必要之行政支援、課程規劃等，以給予學生最大的協助。
八、召開個案輔導會議，協助資賦優異學生生活、學業及人際等各方面之適應以及資優班轉出或轉入輔導。
九、規劃充實改善校內資賦優異教育教學設備及管理維護學校資賦優異教育介紹專區網頁資訊。
十、其他相關業務。
肆、組織與執掌：
一、組織：如圖一
圖一：本校資賦優異教育工作小組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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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掌：
（一）校長：
1、行政策略決定。
2、統籌督導、領導校園資賦優異教育團隊之運作。
3、審核資賦優異教育之工作計畫。
4、召開資賦優異教育相關會議。
5、聘請資賦優異教育專業教師。
6、其他相關事項。

（二）執行秘書(輔導主任)： 
1、督導推動資賦優異教育各項活動內容。
2、協助資賦優異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及轉出轉入工作。
3、召開特殊需求學生個案會議，並提供輔導諮詢。
4、評鑑資賦優異工作之績效，並提供改進方法。
5、其他相關事項。

（三）特教組長：
1、擬定行事曆及各項計畫與活動。
2、執行資賦優異教育各項工作事宜。
3、辦理資賦優異教育教學研究會、個案研討會、家長座談會及行政協調會議。
4、與行政單位、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教師協調相關事宜。
5、辦理校內學術性向資賦資賦優異班鑑定安置工作。
6、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專題演講，籌劃及辦理各項資賦優異教育研習活動。
7、辦理資賦優異教育宣導活動，提昇校園融合教育理念。
8、提供教師、學生及家長資賦優異教育諮詢服務。
9、提供各項資賦優異教育相關資訊，如專業知能、活動訊息及研習公告。
10、採購教學所需設備器材。
11、提供資賦優異教育教師各項行政資源。
12、引進相關專業資源並統籌規劃運用。
13、協助更新校園資賦優異教育介紹專區網頁資訊。
14、其他相關事項。

（四）資優班召集人：
1、執行資賦優異教育各項工作事宜。
2、與行政單位、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教師協調相關事宜。
3、辦理校內學術性向資賦資賦優異班鑑定安置工作。
4、提供教師、學生及家長資賦優異教育諮詢服務。
5、召集資優班教師課程與教學研究、規劃課程內容及多元評量方式。
6、協調資優班教師教學需求，並系統性提出添購教學所需設備器材。
7、協助更新校園資賦優異教育介紹專區網頁資訊。
8、其他相關事項。

（五）學科代表教師：
1、參與資賦優異相關研習及訓練，以充實資賦優異教育知能。
2、參與資賦優異教育相關會議，共同討論決議。
3、進行課程與教學研究、規劃課程內容及多元評量方式。
4、其他相關事項。

（六）教務處：
     1、依特殊教育學生需要，進行課程與教學研究、規劃課程內容、編排課表。
       2、提供各項教學所需之設備與教材教具。
3、提供相關專業教師資擔任資賦優異教師。
4、協助鑑定資賦優異學生學科能力。
5、參與推動資優教育方案。
6、協助配合資賦優異教育學生課程之規劃與執行，如增/減學分數、免修、加修及跨修等。
7、協助教師發展適性教學及多元評量方式檢核學習成果。
8、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各項科學相關競賽申請資訊，並辦理相關業務。
9、其他相關事項。

伍、運作：
一、每學期視需求召開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研議學校資賦優異教育工作，並得視業務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二、視特殊情形召開臨時會議。

陸、本組織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討論，並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